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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普通住宅物业服务等级标准》（邯房字〔2023〕38 号）。达不到

一级标准的住宅区，物业服务企业可在所在地居民委员会指导监

督下，经业主依法同意，协商约定本住宅区物业服务项目、服务

内容和收费标准，约定收费标准不得高于一级基准价的 80%。 

各住宅区在执行本等级基准价标准时，实际收费标准可根据

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服务标准，依照基准价上下浮动 10%（达

不到一级收费标准的除外）。 

（二）电梯运行费:12 层以上 0.30 元/月/平方米，12 层（含

12 层）以下 0.35 元/月/平方米。 

二、相关要求 

（一）新建住宅区销售前，开发建设单位要与依法选聘的物

业服务企业签订《前期物业服务合同》，约定本住宅区物业服务等

级标准、收费标准等内容，前期物业服务企业持相关资料及中标

备案手续一式三份，报项目所在辖区政府住建部门备案，同时抄

报辖区价格主管部门后执行。 

（二）物业服务费、电梯运行费最长预收时限不超过一年，

具体收费时限，由双方在合同中约定。 

（三）物业服务收费应按市场监管部门规定实行明码标价。

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在物业服务区域内的显著位置，将物业服务内

容、服务等级标准、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、收费依据、价格举报

电话、物业服务投诉电话等进行公示。 

（四）物业服务企业要切实加强自律，提高服务质量，不得

擅自增加收费项目，不得擅自提高收费标准，自觉接受政府相关



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
信息属性：主动公开 

抄送：邯郸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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